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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8 
 

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八日（星期六） 

審計署署長在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就 

第七十二號報告書第 3 章 

“勞工處提供的就業服務”所作的簡介 

 
 

主席： 

 

  多謝你邀請我在這裏簡短介紹《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二號報告書》

第 3 章“勞工處提供的就業服務”。 

  

  這份審計報告分為 3 個部分。 

 

  報告的第 1 部分“引言”是介紹這項審查工作的背景。 

 

  勞工處主要透過 13 個就業中心、3 個行業性招聘中心，以及一

個互動就業服務網站和一個流動應用程式，為求職人士和僱主提供一

般就業和招聘服務。此外，勞工處也為有特別需要的求職人士，包括

年輕求職人士、中高齡求職人士、少數族裔求職人士和殘疾求職人士

提供專項就業服務，以促進他們就業。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在

勞工處負責提供就業服務的有 422 名公務員和 21 名非公務員合約僱

員。在 2017–18 年度，該處提供就業服務的開支總額為 3.657 億

元。 

 

  報告的第 2 部分探討勞工處為所有求職人士提供的一般就業服

務。 

 

  勞工處在管制人員報告內匯報已登記求職人士數目，並將之列為

表現指標之一。審計署留意到，在2008至2017年期間，失業人數只

減少了3.6%，但同期的已登記求職人士數目則減少了70.8%。鑑於愈

來愈多求職人士使用流動通訊裝置找尋工作，加上他們可直接向僱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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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徵而無須向勞工處登記，因此，在反映勞工處的工作成效方面，已

登記求職人士數目似乎不再是個好的表現指標。 

 

  我們又發現，在2014至2018年期間，工作轉介總數減少了45%；

而同期已登記求職人士經勞工處直接轉介的就業個案數目，則減少了

48.8%。此外，審計署也分析了2016至2018年期間勞工處13個就業中

心和3個招聘中心的訪客數目，留意到就業中心的訪客總數減少了

18%，建造業招聘中心同期內的訪客數目則減少了12%，而飲食業招

聘中心和零售業招聘中心並沒有備存訪客數目統計數字。 

 

  因應上述審計結果，我們建議勞工處應全面檢討一般就業服務，

以期理順各項就業服務。 

 

  報告的第 3 部分細分為 3A、3B、3C 和 3D 部分，分別探討勞工

處為有不同特別需要的求職人士而提供的專項就業服務。 

 

  在年輕求職人士的專項就業服務方面，勞工處推行展翅青見計

劃，為 15 至 24 歲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年輕人，提供全面的求職平

台，以及一站式和多元化的職前培訓與在職培訓機會。我們留意到，

在 2012 至 2017 年期間，15 至 24 歲年輕人的失業率維持在 8.5%至

10.5%的高水平。雖然展翅青見計劃目標年輕人的人數在同期只下降

了 26%，但參加計劃的年輕人人數則在 2012/13 至 2017/18 計劃年度

期間減少了 42%。此外，在 2015/16 至 2017/18 計劃年度期間，有超

過 50%的展翅青見計劃職前培訓課程因報讀人數不足而取消，影響了

部分學員的培訓進度和可供學員報讀課程的選擇。 

 

  根據展翅青見計劃，勞工處與僱主訂立安排，為學員提供在職培

訓空缺，讓他們有機會學習和獲聘為直屬僱員，接受 6 至 12 個月的

在職培訓。然而，在 2013/14 至 2017/18 計劃年度期間，參與在職培

訓的學員少於一半；而在 2016/17 計劃年度所安排的 2 602 次在職培

訓中，有 40%未能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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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中高齡求職人士的專項就業服務方面，勞工處提供的其中一項

就業服務，是中高齡就業計劃。該計劃旨在透過向僱主發放培訓津

貼，鼓勵他們聘用年滿 40 歲或以上的失業求職人士，並為這些求職

人士提供在職培訓。在聘用合資格的求職人士後，參加中高齡就業計

劃的僱主須向勞工處遞交在職培訓初步申請表格，在取得原則性批准

後，才可展開中高齡就業計劃下認可的在職培訓。在職培訓完成或終

止後，僱主須提交在職培訓評估及津貼申請表格供勞工處批核，以申

領在職培訓津貼。我們發現，在 2014 至 2018 年期間，合資格參加中

高齡就業計劃的就業個案中，平均只有 21.2%提交了初步申請；而在

2013 至 2017 年期間取得原則性批准的就業個案中，只有 75.6%的僱

員完成整段在職培訓期。計劃下的就業個案中，留任期為 6 個月或以

上的比率也由 2015 年 4 月至 9 月的 77.7%，降至 2017 年 4 月至 9 月

的 61.8%。 

 

  在少數族裔求職人士的專項就業服務方面，勞工處透過在就業中

心設立特別櫃台和就業資訊角、提供就業諮詢服務、設立少數族裔求

職人士專題網頁、推行少數族裔就業服務大使計劃等不同措施和服

務，協助少數族裔人士就業。我們發現，在 2014 至 2018 年期間，少

數族裔求職人士經勞工處轉介的就業個案數目，僅佔每年已登記的少

數族裔求職人士總數的 7%至 10%。 

 

  僱主向勞工處提供資料以刊登職位空缺時，可選擇註明歡迎少數

族裔人士應徵。我們發現，在 2016 至 2018 年期間，僱主註明歡迎少

數族裔人士申請的職位空缺所佔百分比不高，僅為每年總數的 12%至

16%。 

 

  在殘疾求職人士的專項就業服務方面，為協助殘疾人士就業，勞

工處轄下設有展能就業科，為僱主提供免費招聘服務，並透過工作選

配和轉介服務、就業展才能計劃等，協助 9 類殘疾求職人士找尋切合

其特別需要的工作。我們發現，在 2014 至 2018 年期間，在已登記的

殘疾求職人士中，每年只有約一半於年內獲得就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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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業展才能計劃旨在透過向僱主提供經濟誘因，鼓勵他們為殘疾

求職人士提供職位空缺和工作適應期。參加計劃的僱主可每月獲發津

貼，最長津貼期為 9 個月。我們發現，在 2015 至 2017 年期間，在就

業展才能計劃的津貼期過後，就業個案的留任百分比只有 38%左右，

數字偏低。 

 

  因應上述為年輕求職人士、中高齡求職人士、少數族裔求職人士

及殘疾求職人士提供的專項就業服務的審計結果，我們已一一向勞工

處提出建議。 

 

  我們的意見和建議，獲得勞工處同意。我藉此機會，向該處的同

事致謝，感謝他們在審查期間充分合作，並積極提供協助和回應。 

 

  多謝主席。 


